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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研函〔2020〕1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开展江苏高校
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
中期自评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为推进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目建设，加强过程

管理，确保建设成效，根据省教育厅印发的《江苏高校优势学科

建设工程三期项目管理办法》，定于近期开展优势学科三期项目

中期自评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自评对象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三期项

目立项学科名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8〕87 号）公布的 178

个立项学科。

二、自评方式

中期自评由各项目高校统一组织，采取校外同行专家评审方

式（疫情防控期间可采取通讯评审或网络评审），由专家对立项

学科建设进展提出诊断性意见和建议。参加评审的校外同行专家

要求学术水平高、责任心强，原则上不少于 5人。

三、自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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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检查立项学科在 2018-2019年取得的阶段性成效、目标

任务完成度以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等。

四、工作要求

（一）项目高校。中期自评是高校优势学科建设管理中

的重要环节，各高校要高度重视，统一部署，认真做好组织工作，

落实学科建设主体责任，加强学科建设过程管理，及时掌握学科

建设动态，不断提升学科建设水平，强化学科特色优势。要建立

奖惩机制，对实施有力、成效明显的立项学科，加大支持力度；

对实施不力、缺乏实效的立项学科，要降低支持力度，并督促查

找问题，制定整改措施，确保建设期满全面完成任务。

（二）立项学科。各学科要以省教育厅审定的任务书为依据

（可登录“江苏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信息平台”查询，网址：

http://jsxw.jse.edu.cn），全面检查 2018-2019年建设任务目标完成

情况（任务书中涉及 ESI、SCI论文等指标可不作统计），客观检

视建设过程，总结建设成效及存在不足。要切实发挥校外同行专

家作用，积极采纳专家意见建议，对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分析原

因，提出改进措施。坚决杜绝走过场，真正做到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

五、材料填报

（一）填报要求。请各学科认真撰写《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

设工程三期项目中期自评报告》，并按国家有关规定作脱密处理。

自评报告中的成果涉及多个单位时请注明本单位排序，涉及不同

学科时请注明本学科贡献占比，或由学校归入一个最主要贡献学





—4—

附件

江江江江苏苏苏苏高高高高校校校校优优优优势势势势学学学学科科科科建建建建设设设设工工工工程程程程

三三三三期期期期项项项项目目目目中中中中期期期期自自自自评评评评报报报报告告告告

学学学学 科科科科 名名名名 称称称称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高高高高 校校校校 （公章）

2020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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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自评报告提纲

第一部分 自评组织实施

根据优势学科三期项目中期自评工作要求，分别从学校和学

科层面，阐述自评工作的组织实施情况，包括保证自评有效可靠

的程序环节、主要举措等。

第二部分 主要建设成效

    概括立项学科2018-2019年主要建设成效，重点写做了什么、

做成了什么，有哪些方面的重大突破，突出学科建设的质量、贡

献和影响。

第三部分 目标任务达成度

对照立项学科任务书，从建设目标、预期标志性成果、重大

项目、社会服务贡献等四个方面，分别阐述各部分目标任务完成

程度，分析未完成原因。

第四部分 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分年度阐述 2018、2019 年度省级财政专项资金使用情况，

以及学校对本学科建设的配套经费支持情况（如没有配套支持可

不写）。

第五部分 总结诊断与改进措施

围绕立项学科建设目标任务，对照学科建设实际情况，寻找

差距、查摆问题，提出下一步建设举措，确保到 2021 年底高质

量完成建设任务，全面提升学科建设水平。此部分附专家诊断性

意见。


